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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DDR-2017-0030009

文价费发〔2017〕8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，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

法权益，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，根据山东省物价局、教育厅、

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

价费发〔2015〕81 号）和威海市物价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《关

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威价发〔2017〕

65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规范幼儿园收费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幼儿园收费项目

凡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幼儿园，可按规定向入园幼

儿收取保育教育费（以下简称保教费）、住宿费、服务性收费和

代收费。



2

（一）保教费。保教费是指幼儿园为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

收取的费用。

（二）住宿费。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在园住宿幼儿提

供住宿服务收取的费用。
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。服务性收费指幼儿园在完成正常保教任

务外，经幼儿家长自愿选择，为在园幼儿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。

1.伙食费：幼儿园为在园幼儿生活提供伙食的，可收取伙食

费（含营养点费）。伙食费按月收取，按月结清，多退少补。幼

儿园应于次月 15 日前向家长公布收支情况。

2.校车接送费：坚持自愿原则，由幼儿园和家长签订协议，

明确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

（四）代收费。代收费指幼儿园为方便幼儿在园生活，在幼

儿家长自愿的前提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。

1.意外伤害保险费：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代付的意

外伤害保险费用。

2.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：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代付

的医疗保险费用。

3.床上用品费：新生入园时，由家长自愿选择，幼儿园统一

配置、一次性收取的被褥及床单、被套等床上用品费用，按实际

进价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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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收费管理方式

幼儿园基本收费项目按办园性质、经费来源等情况分别实行

不同的定价形式。

（一）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

公办幼儿园是指由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家财政性

经费举办的幼儿园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收入纳入行政事

业性收费管理，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。

1.保教费收费标准。省级示范园 410 元/生·月，市级示范

园 350 元/生·月，市级一类园 230 元/生·月，市级二类园 190

元/生·月，市级三类园 160 元/生·月。

2.实行寄宿制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可在同类全日制幼

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 20%内确定。住宿费收费标准，由幼儿

园提出意见，报区价格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。

幼儿园等级发生变动的，自变动之日的次月起，按变动后等

级执行。

3.幼儿园附属托儿班收费标准暂按本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执

行。

（二）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

民办幼儿园是指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

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幼儿园。民办幼儿园保教费和住宿费按经

营服务性收费管理，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其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根据

办园成本、办园质量和办园类别等情况合理确定。其中享受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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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应当在区政府有关部门合同约定的最

高标准内收取费用。

（三）外商子女入园收费标准

外商子女入园收费标准仍按原威海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

局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《关于规范外商子女在我市入学入托收

费的有关意见》（威价费发〔2002〕97 号）执行。

三、规范收费标准管理

（一）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年生均保育教育成本的一

定比例确定。保育教育成本包括以下项目：教职工工资、津贴、

补贴及福利、社会保障支出、公务费、业务费、修缮费等正常办

园费用支出。不包括灾害损失、事故、经营性费用支出等非正常

办园费用支出。

提出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意见时，应如实提供

以下材料：

1.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具体项目；

2.现行收费标准和申请制定的收费标准或拟调整收费标准

的幅度，以及年度收费额和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；

3.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理由；

4.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对幼儿家长负担及幼儿园收支

的影响；

5.物价、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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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民办幼儿园调整保教费、住宿费收费标准，应于秋季

开学 3 个月前向社会公示。入园时要以合同约定的方式与幼儿家

长签订协议，明确收费方式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期限等内容。

四、收费、退费及资助政策

（一）各级各类性质幼儿园的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月收取，如

按季度或年收取，必须征得家长同意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，应

遵循“家长自愿，据实收取，及时结算，定期公布”的原则，不

得与保教费一并收取。

（二）为维护幼儿家长及幼儿园的合法权益，各幼儿园每年

春季、秋季开学时应明确告知家长退费政策。幼儿入园后符合以

下条件的，幼儿园应予以办理退费手续，按照规定退还相关费用。

1.幼儿入园后退（转）园的，当月 15 天及以内（含双休日

及法定节假日，下同）办结退（转）园手续的，保教费、住宿费

按标准的 50%退费，超过 15 天的不退费。

2.因幼儿方自身原因不能正常入园，整月不在园的，保教费、

住宿费按标准的 30%退费；当月连续不在园时间满 15 天及以上

的，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标准的 15%退费；不在园时间不满 15 天

的不退费。

（三）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收费减免和

资助政策按照财政、教育、民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报销政策



6

独生子女及计划内生育的，报销保教费，并按下列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报销标准。市级示范园及以上级别幼儿园按每生每月

350 元的标准报销，其他幼儿园按相应等级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

标准报销。

（二）报销方式。父母同在本地工作，双方单位各报销一半；

父母一方在本地工作，另一方在外地工作的（含在外地的现役军

人），其子女在本地入园的，由在本地工作的一方所在单位全部

报销；父母一方为在职职工，幼儿在本地入园的，由在职一方所

在单位全部报销；丧偶或者离婚的，其子女入园的，由领养一方

所在单位全部报销。

六、加强收费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级各类性质幼儿园除本通知确定的收费项目外，不

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、捐资助学

费、建园费、入园押金等其他费用，不得收取书本费，不得在正

常在园时间以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、兴趣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

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。

（二）各级各类性质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，认真

填写《文登区幼儿园收费公示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报区价格主管

部门审核后，在幼儿园醒目位置公示幼儿园性质、办园类别、收

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价格举报电话等相关内容。公办

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政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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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并于每年 5 月底前向同级价格、财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收费

情况报告表；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应使用税务发票，自觉接受

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
（三）区物价、教育、财政部门将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管理

和监督检查，督促幼儿园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，自觉执行国家

和省、市制定的幼儿园教育收费政策。对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政策的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。

本通知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

31 日。威海市文登区物价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文价费发〔2016〕

5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文登区幼儿园收费公示表

威海市文登区物价局 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局 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

2017 年 8 月 31 日



8

附件：

文登区幼儿园收费公示表
单位名称（公章) ： 性质： 类别：

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计费单位
收费

标准
备注

一、保教费
幼儿园为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

务向幼儿收取的费用
元/生.月

二、住宿费
对在幼儿园住宿的全托（寄宿

制）幼儿收取的住宿费用
元/生.月

三、服务性收费及代

收费

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教育、生活提

供方便，由幼儿家长自愿选择的

服务性收费或代收代付的相关

费用。

（一）伙食费
幼儿园向自愿在园就餐的幼儿

收取的费用
元/生.天

幼儿园于次月 15

日前向家长公布

收支情况

（二）校车接送费
幼儿园自设或租用校车接送在

园幼儿收取的费用
元/生.天

幼儿园和家长签

订协议，明确收费

标准以及双方的

权利、义务

（三）意外伤害保险

费

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

代付的意外伤害保险费用
元/生.年

（四）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费

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

代付的医疗保险费用

（五）床上用品费

幼儿园为入园新生代购的被褥

用品费用。向幼儿家长提供服务

时，应公示被褥用品的采购合同

与实际进价，供幼儿家长自愿选

择，不得强制统一配备。

元/生.套

四、对家庭经济困难

幼儿收费减免政策

幼儿园负责人签字： 填表日期：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：

收费监督、举报电话：123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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